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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投资促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

发生金额 

（2024）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燃料

和动力、接受劳务 

购买基金管理服

务及租车服务 

 

1,000,000 746,007.28   

出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提供园区委托管

理服务等 

50,000,000 26,184,824.59 公司新接管运营管理园

区 400万方 

委托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 

        

接受关联方委托代

为销售其产品、商

品 

        

其他         

合计 -     - 

 

 

（二） 基本情况 

1、合肥高新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1）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H2楼  

（2）注册地址：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长宁社区服务中心长江西路 2221号外包软件楼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姚小平 

（5）实际控制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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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资本：42.58 亿元 

（7）主营业务：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

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物业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城市绿化管理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

设计 

（8）关联关系：合肥高新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合肥高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 

（9）交易内容与金额：提供园区委托管理服务 4800万元 

2、合肥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号 6楼 

（2）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号 6楼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王强 

（5）实际控制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注册资本：93亿元 

（7）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经营高新

技术产品，市政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开发、建设，国有土地开发、整理，商贸服

务、仓储运输、物资供应、设备销售、信息咨询及承办展览、培训业务。 

（8）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9）交易内容与金额：提供园区委托管理服务 200万元。 

3、合肥高新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号创新大厦 702室 

（2）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号创新大厦 702室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实际控制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5）注册资本：1亿元 

（6）主营业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7）关联关系：合肥高新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控制的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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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交易内容与金额：购买基金管理服务 50万元。 

4、合肥高新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1）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文曲路 19 号 

（2）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文曲路 19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实际控制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5）注册资本：3750 万元 

（6）主营业务：高新区内的支线公交运营业务、汽车租赁；设计、制作、发布公交车

辆、出租汽车、站亭、站牌及停车场的广告业务 

（7）关联关系：合肥高新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肥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控制的其他公司 

（8）交易内容与金额：购买汽车租赁服务 50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 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对

于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预计是基于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依据区域内及周边同类项目市场公允价格，参考并延续合同约定而得出的。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对

于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预计是基于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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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依据区域内及周边同类项目市场公允价格，参考并延续合同约定而得出的。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合肥高新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管理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创新产业

园二期、机电产业园、明珠产业园、大数据产业园、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园、集成电

路总部基地、国家健康大数据产业园、合肥再生医学产业基地、高新创新谷、创新产业

园三期等项目，委托内容包括招商、物业、设备管理、费用收取等工作,委托期限为委

托管理期限自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执行，如双方主体资格或职能发生变化，则另行协商

终止。委托管理服务费用包括销售房产服务费和租赁房产服务费，销售房产服务费按照

销售已售房产销售额的 3%结算；租赁房产服务费为实际收到租金总额的 10%结算,支付

方式为半年结算，自委托之日起每满 6个月的次月核对结算上一期委托管理费。 

2、合肥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管理位于望江西路 860 号的合芜蚌试验 

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和应用技术研发中心（以下简称“一中心”）项目，委托内容包括

招商工作、建筑、设备及设备管理工作、费用收取工作，委托管理服务费用为一中心年

应收租金收缴率达到 98%及以上，甲方支付给乙方委托管理服务费用标准为:“一中心”

年度净收入总额的 15%；年应收租金收缴率低于 98%，收缴率每降 1%，甲方支付给乙方

的委托管理服务费对应降低 1%。，支付方式为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每年底一次性

支付管理费。 

3、公司委托合肥高新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控股子公司合肥高

新孵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机构，并按照实缴资本日均余额的

1%向其支付管理服务费。 

预计 2025 年度本公司与合肥高新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合肥

高新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收取委托管理服务费 4800万元；预计 2024 年度本公司与合

肥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合肥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取委托管

理服务费 200 万元，合计 5000万元。 

预计 2025 年度本公司与合肥高新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生的关联

交易为向合肥高新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管理服务费 50万元，付款

主体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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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有

利于公司健康稳定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不会对股东利益产生任何损害。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合肥高新投资促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合肥高新投资促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15日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二） 基本情况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